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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暂未开庭审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案由：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2,660万元 

 开庭时间：2020年4月10日9时30分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若败诉，公司将不能制造、销售、

许诺销售产品型号为DJX250P及DJX300P反射膜产品，并按法院判决执行

赔偿。如果本次诉讼败诉，公司不能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产品型号为

DJX250P及DJX300P反射膜产品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但侵权赔偿可能对公司净利润有一定影响。鉴于本次公告的涉诉案件尚

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

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一、本次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收到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关于东丽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日本东丽”）起诉公司的

《民事起诉状》及传票等相关材料。截至公告日，该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号：（2019）粤 03 民初 4154 号 

（二）立案时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 

（三）开庭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 9 时 30 分 

（四）诉讼当事人 

原告：东丽株式会社 

被告：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事实与理由 

原告称其系案涉第 ZL200780040088.8 号“光反射板用白色聚酯膜”发明专

利的专利权人，依法享有专利权，认为被告实施了被控侵权产品（型号为 DJX250P

及 DJX300P 反射膜产品）的制造、销售和许诺销售行为，且对其造成了巨大损

失，被告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六）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犯原告拥有的 ZL200780040088.8 号发明专利权

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犯原告专利权的所有产品，

并销毁所有库存的侵权产品以及销毁专门用于制造侵权产品的原材料和设备； 

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侵权赔偿金 2,600 万元以及原告为制止侵权行

为而支付的合理费用支出 60 万元，原告保留进一步增加侵权赔偿金以及合理费

用支出的权利； 

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案由为发明专利权侵权纠纷。根据日本东丽的《民事起诉状》，案

涉产品为 DJX250P 及 DJX300P 型号反射膜产品，该两种产品均为《宁波长阳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已披露的关于日本东丽

ZL200580038463.6 号专利和 ZL201180005983.2 号专利纠纷所涉及产品。 



 

公司 DJX250P 产品 2018 年以及 2019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3,177.62

万元和 2,444.97 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4.60%和 3.90%，该产品 2018 年

以及 2019 年 1-9 月的毛利为 1,081.64 万元和 1,114.52 万元。公司 DJX300P 产品

2018 年以及 2019 年 1-9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2,652.54 万元和 1,218.12 万元，占

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3.84%和 1.90%，该产品 2018 年以及 2019 年 1-9 月的毛利

为 1,150.11 万元和 626.49 万元。以上两种产品 2018 年以及 2019 年 1-9 月的营业

收入合计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为 8.44%和 5.80%，两种产品 2018 年以及 2019 年

1-9 月的毛利合计为 2,231.75 万元和 1,741.01 万元。 

本次诉讼标的金额为人民币 2,660 万元，诉讼标的金额占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资产总额比例为 2.02%，占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的资

产总额比例为 1.95%，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比例为 3.85%，占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比例为 4.21%，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

比例为 29.93%，占公司 2019 年 1-9 月未经审计的净利润比例为 27.24%。 

若本次诉讼败诉，公司将不能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产品型号为 DJX250P

及 DJX300P 反射膜产品，并按法院判决执行赔偿。按照 2019 年 1-9 月公司销售

DJX300P 和 DJX250 产品产生的营业收入、毛利情况预计，若公司因败诉而停止

生产、销售涉诉产品将减少当年的收入和毛利金额分别为 4,884.12 万元和

2,321.35 万元。目前，公司现有其他主营产品系列型号丰富且市场需求旺盛，同

时现有产品亦在不断更新迭代，即使公司败诉从而停止生产并销售涉诉产品，相

关产能也可以迅速转为生产其他系列产品或新系列产品，满足市场对公司产品的

需求。 

因涉诉产品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比例较小且能够不断更新迭代，公司认为，

如果本次诉讼败诉，公司不能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产品型号为 DJX250P 及

DJX300P 反射膜产品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侵权赔偿可能

对公司净利润有一定影响。 

鉴于本次公告的涉诉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 

除 本 次 公 告 的 诉 讼 外 ， 公 司 尚 有 未 了 结 诉 讼 案 件 （ 日 本 东 丽



 

ZL200580038463.6 号专利和 ZL201180005983.2 号专利纠纷），该两起专利纠纷

将分别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14 点 30 分和 2019 年 12 月 10 日下午 15 点 40

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该事项，公司聘请的专利律师亦做好了积极应诉准备，以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将及时对上

述案件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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